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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四题：财政储备的适当水平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国宝议员的提问和署

理财政司司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前财政司司长在他的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财政预算案演辞中表

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香港的理想储备水平应维持在相等于本地生

产总值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以应付收入波动的情况；而在二零三零

年则额外需要相等于本地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的储备，以应付人口老化所

带来的财政压力。他补充，政府需就该等建议多听一点社会各界的意见。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有否就上述建议咨询社会各界；若有，咨询的结果；及 
 
（二） 鉴于现时的财政储备少于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六，而政府

由现在至二零三零年期间将需累积大量财政盈余才能达到上述建议所指

的储备水平，政府有否评估有关建议是否符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条的

规定，即政府应力求收支平衡；若有进行评估，结果为何及得出有关结果

的根据？ 
 
答复： 
 
主席女士： 
 
（一） 我们正就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财政预算案进行咨询，并欢迎社会

各界就各项课题发表意见，包括财政储备的适当水平。 
 
（二） 基本法第一零七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

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量入为出是政府行之已久的财政策略。为确保政府有足够资源应付因香港

经济逆转、突发事件或社会结构改变等带来的财政压力，我们必须维持适

当水平的财政储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在去年所建议的理想储备水平，是顾

及当时的政策而作出。基金组织同时亦提出其它有助减低理想财政储备水

平的意见，包括稳定投资收入。 
 
  我们已由今年四月一日起，根据外汇基金投资组合过往六年的平均投

资回报率来计算财政储备的回报，并将就医疗体制改革及融资安排咨询公

众。这些政策改变都可能影响我们所需的财政储备水平。政府在订定财政

储备适当水平时，将继续参考基金组织的报告及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

见。  
 
完  
 
 
 


